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8年10月9日（星期三）9時35分至10時9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段委員宜康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現在審查調查局預算，我們的原則是提案委員不在場，提案就不予處理，除非大家有特別意見。

第70案及第75案撤案。

現在處理第71案。

這是尤委員的提案，各位有沒有要說明的？尤委員，現在進入你的提案了。第71案是使用個資的問題，調查局要不要直接說明？

呂局長文忠：有關委員所關心的調取網路使用個資問題，目前我們對於調取網路使用個資的部分大概可以分幾個面向來說明。首先是臉書的部分，因為臉書有非常嚴格的限制範圍，只限於恐怖攻擊、境外勢力滲透、廉政、經濟犯罪、毒品及電腦犯罪的刑事案件，所以我們在調取時必須經過局本部各業務單位的審核，認為符合以上這些犯罪類型才會同意調取，調資料是由我們的資通安全處單一窗口負責向臉書調取，我們所有調取資料都有紀錄及統計機制，目前為止我們調取的案件量很少，只有20件，就是臉書同意給資料的。其次是LINE的部分，我們也有一套調取機制，必須提出需求以後再由局本部經過審核，認為屬於我們局裡的職掌業務才會同意調閱，而且要向臉書調取資料的話，還要出示法院核發的搜索票才能夠調取資料。在整個調取過程，我們的通訊監察處都有詳細記載相關調取紀錄及統計機制，從106年到108年只調取了206案。再來是IP使用者個人資料的部分，我們也建置完成中華電信公司的IP使用個人資料調閱系統，在今年1月才開始使用，所有調取資料都有完整統計與控制機制；遠傳電信公司的部分也已建置完成，近期就會啟用；台灣大哥大的部分也在積極規劃中；至於Google的部分因為要透過各檢察署，檢察官才能調閱。所以我們局裡在向社群媒體或電信公司調取相關IP資料或個資的時候，都依照部裡頒布的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處理，而且我們在處理個資的蒐集利用也獲得第三方機構驗證，包括BS 10012及ISO 29100的證書。我們在整個調取過程都有一套嚴格控管機制，調取審核也完全符合相關目的性、合法性、必要性、適當性以及比例原則，整個把關過程都非常審慎，建議這部分是不是免予凍結？

主席：尤委員，我能不能建議將凍結案改成主決議，可以嗎？

尤委員美女：可以。你剛剛提到有調閱的，但是你們的統計資料好像看不出來。

呂局長文忠：因為是散布在不同業務處，我們局裡也沒有專責統計室，但是我們會逐步彙整整合起來。

尤委員美女：我希望你們將統計資料彙整，並且公告，因為不是要個案，只是要知道數據而已。

呂局長文忠：數據可以。

尤委員美女：你們也很清楚向Google、Facebook調閱了多少筆，如果你們能夠統計出來，大家比較能夠知道到底調閱了多少件數。

呂局長文忠：我們可以逐步建立更完整的數據。

主席：文字部分我建議這樣處理，尤委員的提案說明倒數第3行「爰凍結調查局109年度……經費」刪除，改成請調查局落實附帶決議並建立定期統計之相關機制，於二個月內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及提案委員提出報告。

請鄭委員運鵬發言。

鄭委員運鵬：對剛才的方式我沒有意見，在文字方面，因為要改成主決議，為避免誤會，我建議這樣看是不是合理，尤委員的原始提案是「向業者在調取網路使用者個人資料部分」，寫的是網路使用者個人資料，並沒有寫是什麼樣的使用者，譬如說是被檢舉人、被害人或者嫌疑人，這樣比較不會在改成主決議公布以後被外界質疑成政府都在調取個人資料，而且是不分對象的。所以有沒有可能再精確化一點，看用什麼文字會比較好？

主席：尤委員有什麼意見嗎？

尤委員美女：你們去調取的應該都是犯罪嫌疑人嘛？

呂局長文忠：是犯罪嫌疑人。

主席：那就是將「網路使用者」改成「犯罪嫌疑人」好不好？

尤委員美女：犯罪嫌疑人之網路使用資料。

主席：請周委員春米發言。

周委員春米：尤委員的提案用意應該是想了解調查局透過網路使用的調查進行偵查的比例吧？通常當然是犯罪嫌疑人，只是要確認你們透過LINE或相關平台去查的比例，也就是你們使用的工具、手段方面的數據以及相關情形。犯罪嫌疑人當然有其必要，這一定是前提，你們有使用了就要受到監督，我們就要看到這個資料。

呂局長文忠：要向這些社群媒體調取資料規定非常嚴格，所以我剛剛跟委員報告了，臉書的部分我們也只調了20件，LINE的部分從106年到現在才調了206件而已，量是非常的少。

周委員春米：也不太能夠區分有沒有結案，然後可以公布，可以區分到這麼細嗎？移送當然還不行，因為還沒有結案，可能到目前都還沒有結案吧！

呂局長文忠：是。

主席：尤委員的提案是只要有調資料的就要有統計數字，應該是這樣子吧！對不對？

尤委員美女：其實我們要這個統計數字，主要是為了避免大家的撒網方式，因為有時候他可能都還沒成為犯罪嫌疑人。這就跟以前我們為什麼訂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把通聯紀錄放進來一樣，我們發現檢察官接到一個案子或檢舉時，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先發函去調所有通聯紀錄，幾乎就是一個撒網的動作。這些撒網之下的通聯紀錄調來以後，他也不一定馬上會看，就堆積在那裡，等他需要時再來慢慢勾稽。

我們覺得這對個人資料的保障其實是有妨害的，現在對於網路的使用，所有網路公司越來越嚴謹，因為他們的商機在於讓大家知道他們是絕對保密的，在這裡所有個人、私人通訊資料是不會被窺視的。如果今天調查局很容易用一個函、便文或一通電話就可以撒網式調取，這對個人資料的保護是有所侵害的。

我們就要去看，如果今天如你剛剛所說，它其實是有限的，大家都知道「有限的」就表示不是撒網式，而是針對個案已有充分證據、需要去調取。但是，如果1年就有上萬件，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有那麼多案件，這些就是撒網式的，它就應該被規範了。所以，我們要統計資料的目的在於此處。

我覺得可能不限於所謂「犯罪嫌疑人」，因為犯罪嫌疑人還要再去慢慢勾稽哪些還沒成為犯罪嫌疑人、哪些是現在稍有懷疑而已，就像在刑事案件中所謂的「他案」，這是還沒達到被告的部分，因此，是不是仍然照原來的提案內容？

主席：鄭委員，因為尤委員在這個提案的說明，是要求他們再提出資料，以審視合法性、目的性、必要性、適當性及比例原則，也就是他並不是鼓勵他們去做這件事，所以應該不會引起誤解。為了更明確，是不是原來的文字就可以了？請鄭委員發言。

鄭委員運鵬：我聽尤委員的意思，他的對象應該是業者的部分，就是網路平台業者，重點可能不是網路使用者的個人資料，意思就是這些可能有犯罪嫌疑或被檢舉的人，像我在臉書上也有過買漫畫被仿冒業者騙了，他也不一定是大家可能都會想的─妨害言論自由、侵犯個人資料，甚至是政治偵防。大家都會往這些方面想，但是其實大部分的案子並不是這種的。

我比較擔心的是文字寫這樣會被誤解，所以是不是我們增加的部分，譬如「網路平台業者在調取使用者個人資料部分應逐步建立……」，後面都沒有問題，然後再加一句「並避免被……」，後面也很難加，或是像「網路平台業者在調取網路犯罪事件的個人資料……」。

主席：不用，後面就照你剛才一開始講的：「應在提出前審視其合法性、目的性、必要性、適當性以及比例原則，以避免濫用調查權」，好不好？加這一句，因為尤委員的目的就是這個。尤委員，這樣可以嗎？

呂局長文忠：「侵害個資」也可以，就是「避免侵害個資」。

主席：「避免侵害個資」也可以。

呂局長文忠：因為我們也沒有濫用調查權。

主席：對啦！他們沒有檢察官指揮也是不行的，就是「以避免侵害個資」，好不好？好，那修正後通過，文字授權議事人員做整理。

請看第72案，本案請調查局直接說明。

呂局長文忠：主席、各位委員。有關調查局所保管的這些政治檔案，我們在昨天已經全部移轉，總共3萬211案全部移轉給檔管局保管。至於政策檔案裡的相關列密案件，為了回應政治檔案條例，在今年7月24日公布施行以後，各業務單位依照該條例規定精神，重新把這些政治檔案調回來檢視一遍。

到昨天為止，我們原本在上次檢視時還有580案列為機密檔案，經過再次過濾檢討，我們已經再度把可以解密的案件全部解密，目前只剩下186案，也就是從580案又遞減為186案。在這186案裡，其中175案是外單位移給我們的，若要解密，來函的權責單位才有權限核定解密。至於其他剩下的11案是本局自列的密件，這些列密案件都是依照國家情報工作法的規定而列密。以上報告。

主席：我跟各位委員說明，調查局有來說明，他們現在的機密檔案，列密的175件都是由其他機關列密，不是他們列的，有包括國安局、國防部等其他單位列為機密，從其他地方移過來調查局的，所以需要原來的機關解密了，他們才有辦法處理。真正屬於調查局的只有11案，關於這11案，我看它們的檔名大概都是布建人員名冊。有關建檔日期，檔號最前面的「0069」就代表民國69年嗎？所以建檔日期最早是民國68年、最晚是民國75年，大概都在40年以前。至於這些布建人員，包括他們的支薪紀錄是不是適合公布，我覺得我們也不應該在這邊討論，因為它的確牽涉到人員名單，到底是什麼性質其實我們也不清楚。所以，我建議各位可以考量第72案怎麼處理。

尤委員，我這樣說明，您瞭解嗎？這些機密檔案，現在真正是調查局自己列密的只剩下11案了，也就是到達解密年限，但是沒有解密的只剩下11案。

所以，你們把這些處理完就會移轉了，對不對？

呂局長文忠：已經全部移轉。

主席：全部都移轉了？

呂局長文忠：對，全部移轉了。

主席：請尤委員發言。

尤委員美女：你們說的三萬多件是第六波，對不對？

呂局長文忠：全部，從開始移轉到這個月，全部已經都移轉完了。

尤委員美女：但是第一波到第五波，檔案局徵集過去的檔案，你們有400件列密。

呂局長文忠：我們全部又調回來重新檢視過。

尤委員美女：所以會再調回來？

呂局長文忠：我們已經調回來全部檢視過了，就是原本列的580案，現在只剩下186案。

尤委員美女：所以580案是包括那400案。

呂局長文忠：對，就是我們全部的3萬211件列密案件。

主席：現在三萬多件裡，只剩下186件仍然列密，這186件裡，175件是需要其他機關去解密的，所以現在真正屬於他們繼續列密的是11案，這11案都是引用情工法。

尤委員美女：這個數字怎麼跟我這裡所得的數字不太一樣？所以現在是580個機密檔案有包括前面的400案？

呂局長文忠：對，全部的。

尤委員美女：所以現在只剩下11案？

呂局長文忠：總共是186案，其中有175案是外單位列密的，我們自己的只有11案。

尤委員美女：你們這11案就是全部……

呂局長文忠：跟情工法有關的。

尤委員美女：和情工列冊有關的？

呂局長文忠：是的。我們已經展現最大誠意，是不是請委員可以撤案？

尤委員美女：先保留一下好嗎？

主席：第72案先保留。

現在處理第73案。提案委員不在場，如果大家沒有特別意見，我們就不處理。

繼續處理第74案。提案委員不在場，如果大家沒有特別意見，我們就不予處理。

第75案已撤案。

第76案是本席提出的主決議，請問調查局有沒有意見？

呂局長文忠：我們同意照辦。

主席：第76案通過。

現在只剩下保留的案子，我們休息到10點5分再繼續開會，請調查局去向尤委員說明一下好不好？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尤委員美女：主席，我們改成主決議，因為一到五波的部分局長要發文過去，但是還沒有，所以我們先作成主決議，看他們需要多少時間。是不是請局長說明一下？

主席：請局長說明。

呂局長文忠：主席，各位委員。剛才報告的是目前經過檢討以後剩下列密的案件，當然還有一些程序在進行，是不是給我們一個禮拜的時間，我們將最後結果及數據提出書面報告？

主席：一個禮拜的話我們主決議根本就還沒有處理你們就已經處理完了，尤委員，如果是這樣的話，主決議又何必做呢？他們既然一個禮拜就可以完成，院會都還沒通過主決議，他們就已經完成了。但是你們做了承諾，你們就要做到。

呂局長文忠：是，我們一定會做。

主席：你們完成之後麻煩跟……

呂局長文忠：我們再送給委員。

主席：你們就特別向委員說明已經完成了，好嗎？

呂局長文忠：好，謝謝。

主席：第72案不予處理。

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法務部及所屬主管收支部分審查完竣，提報院會，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本次通過之決議，關於文字的部分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

散會（10時9分）


